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与专业机构 

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瓦星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

——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诺瓦星云拟与西安

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高投”）、西安西高投基石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石投资基金”）合作投资设立西

安西高投鲲鹏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机

关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合作投资基本情况 

为促进公司战略布局和长期资产配置优化，实现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

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3,500万元与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暨基金管理人西高投、有限合伙人基石投资基金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

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 5,50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63.64%。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的共同出资方为西高投、基石投资基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李建涛先生担任西高投董事，且李建涛先生离任尚未满十二个月。西高投

为基石投资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西

高投、基石投资基金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与西高投、基石投资基金合作投

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西高投、基石投资基金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

在投资基金中任职的情况。 

（三）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与关联方合

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三届董

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共同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本次共同投资亦不构成《公司章程》规定的需由

股东会审议的事项或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合作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西高投 

1、名称：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念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人民币 83,765.2711 万元 

5、成立时间：1999 年 2 月 1 日 

6、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 900号丝路（西安）前海园 12号

楼 



7、经营范围：投资高新技术项目、财务及管理咨询、企业并购重组咨询、

项目的管理与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主要投资领域：创业股权投资。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0,786.2711 96.443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679 3.1982% 

西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00 0.3581% 

10、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573,400.53 

净资产 469,204.05 

营业收入 13,505.55 

净利润 33,624.82 

11、与公司关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李建涛先生担任西高投董事，李

建涛先生离任尚未满十二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西高投为公司关联方。截至核查意见披露日，西高投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21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6%。西高投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12、登记备案情况：西高投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私募股权、创业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02877。 

13、西高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有限合伙人：基石投资基金 

1、名称：西安西高投基石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执行事务合伙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https://www.qcc.com/firm/47d6413b0a4d9be595a1e5c18be89fab.html


4、出资额：98,334 万元 

5、成立时间：2018 年 5 月 24 日 

6、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 900号丝路（西安）前海园 12号

楼 10201 室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主要投资领域：创业股权投资 

9、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9,000 80.3384% 

西安高新区创业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9,334 19.6616% 

10、与公司关系：基石投资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本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

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西高投，西高投董事李建涛先生曾担任公司董事且离任尚未

满十二个月。基石投资基金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形

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11、登记备案情况：基石投资基金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创业投资基金备案登记，登记编码为 SGP360。 

三、拟参与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西安西高投鲲鹏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2、基金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 900 号丝路（西安）前海园

12 号楼 

4、基金规模：基金目标规模预计为人民币 5,500 万元 

https://www.qcc.com/firm/584f2ddf4164e3f3f0d8de9a9bee2461.html
https://www.qcc.com/firm/206028ffc78ec69372b881b4cb60a117.html


5、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由普通合伙人西高投担任，

其基本情况见“二、合作投资方基本情况” 

6、投资范围：合伙企业仅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相关领域，不得投资其他行

业项目 

7、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暂定，以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

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8、存续期限： 

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的 7 年。 

在上述存续期限届满前六个月，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可以延期 2 年。 

9、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货币 100 1.82% 

西安西高投基石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货币 1,900 34.55%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3,500 63.64% 

合计 货币 5,500 100.00%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尚未与相关各方签署《合伙协议》，《合伙协

议》尚需其他交易方履行内部流程。最终协议内容和具体决策方式、运行机制

等以最终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背景与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背景与目的 

公司本次拟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战略新兴产业相关领域，已经过充

分的市场调研和专业的可行性论证，业务方向契合国家发展战略，行业成长空

间广阔，发展前景可期。 

同时，为有效控制投资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本次投资采用产业基金模式，

联合专业投资机构共同参与，实现风险共担、合作共赢，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注

入新动能。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的合作各方尚未正式签署合伙协议，投资基金具体实施情况

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本次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可能

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报期。投资基金运行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效益不达预期的

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降低

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在保证主营业务平稳发展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不

会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或变化情况，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

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2、本次参与投资私募基金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



况。本次参与投资产业投资基金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3、公司对基金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及相

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基金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公司将积极跟进投资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202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2025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八、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由交易各方共同按对应资本金比例以货币方式出资。投资各

方参考市场惯例充分讨论和协商确定基金合伙协议相关条款，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九、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该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同意。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本次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事项有利于公司借助专业机构的投资经验和能力，提

高对投资标的运作的专业性，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与

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事项，符合公司持续发展规划

和长远利益。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共同投资不构成《公司章程》规定

的需由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或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合作投资不构成《公司章程》

规定的需由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或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就该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拟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

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战略布局的实现，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拟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汪    兵  佟     牧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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